
邯 郸 仲 裁 委 员 会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案由
	         合同纠纷
	案号
	（    ）邯仲案字第    号

	告知事项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

一、双方当事人均应如实提供真实、准确的送达地址，以保证仲裁文书的及时送达。

被申请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以其户籍登记、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二、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地址变更后未及时告知仲裁委员会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导致仲裁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

(一)邮寄送达的，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三)电子送达的，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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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送达地址的确认
当事人对自己
	我已经阅读了邯郸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告知事项，并保证上述地址是准确、有效的。

当事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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